媽祖宗教文化園區廣場出租案(114-NM01)
01投標封

投標廠商：
廠址：

負責人姓名：

本案聯絡人/電話或傳真或E-mail：
統一編號：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投標文件應以書面密封，於投標截止期限前，以郵遞或專人送達下列收件地址。

二、投標時應請填寫投標欄位並備齊投標文件後依規定投標。

三、請將證件資料、標價資料及企劃書裝入本標封內。
四、本標封應請填寫投標廠商、地址、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統一編號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號碼）

	交通部觀光署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
收件地址：
交通部觀光署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（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95-1號）
案名：媽祖宗教文化園區廣場出租案(案號：114-NM01)
投標文件請於 114年11月17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時整前寄（送）達
投標方式：(請廠商自行勾選)

□郵遞
□專人送達
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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